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公營醫療服務收費調整  

 
目的  

 本文件闡述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審議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就公營醫

療服務收費水平檢討結果後所得的意見。  

背景  

2. 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 (第 113 章 )第 4(d)條，醫管局須 “為實施第 18
條，就公眾使用醫院服務須付的費用，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建議恰當的政

策，但須顧及不應有人因缺乏金錢而不能獲得適當醫療的原則 ”。  

 
3. 《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8 條訂明，為公營醫院設立的醫院管治委員會，

在醫管局發予該委員會的指示的規限下，可釐訂須就該醫院提供的醫院服

務繳付的費用；而醫管局則須遵從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發出的指示。根據

這項條文釐訂的收費，必須刊憲公布。  

 
4. 醫管局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接管全港的公營和補助醫院，並沿用醫院原

有的收費架構。根據該架構，公營醫療服務的費用按主要服務類別劃分並

按日計算，即門診服務按每次診症收費，住院服務則按日收費。符合資格

人 士 1獲政府大幅資助以享用公營醫療服務 (除標準服務範疇以外的服

務 2)；非符合資格人士須繳付的費用是按收回成本的原則釐訂。私家服務

收費，除每日住院費外，按每項服務另行收費，收費原則以成本價或市場

價兩者中取其較高者。  

                                                                 
1 根據憲報公布的定義，符合以下準則的人士可以按照適用於符合資格人士的收費率繳費：  

( i )  持有根據《人事登記條例》 (第 177章 )所簽發香港身份證的人士，但若該人士是憑藉其已

獲入境或逗留准許而獲簽發香港身份證，而該准許已經逾期或不再有效則除外；  

( i i )  身為香港居民的 11歲以下兒童；或  

( i i i )  醫管局行政總裁認可的其他人士。  

2 在 醫 管 局 標準 服 務 範 疇以 外 的 服 務， 以 收 回 成本 的 原 則 收費 ， 例 子 包括 病 人 須 自資 購 買 的

醫療項目和自費藥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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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訂公營醫院服務收費的原則  

5. 二零零二年，政府委託顧問就 “重整公營醫護服務的費用及收費 ”進行

研究，並接納顧問就調整收費所提出的建議。根據顧問報告，釐訂和檢討

公營醫院收費的既定原則如下：  
 

(a)  分擔成本：在保持服務方便周到之餘，病人應分擔服務的成本，尤

其是那些有負擔能力的求診者。  

(b)  負擔能力：確保收費制度顧及市民和低收入人士的負擔能力，並向

無法負擔的病人提供費用減免。  

(c)  恰當使用：藉收費鼓勵病人恰當使用服務，例如收取急症室服務費

用。  

(d)  資源運用優次：向需求殷切和費用高昂的服務提供更多資助。  

(e)  扶助弱勢社羣使用服務：把政府的資源投放於低收入人士和長期病

患者身上。  

( f )  公眾的認受：確保收費模式讓病人和服務提供者易於明白和理解，

並且在政治上可以接受，而行政方面也不繁複。  

上次收費調整  

6. 符合資格人士的公營醫療服務收費，自二零零三年至今未有調整，而

非符合資格人士的公營醫療服務收費 (產科分娩套餐收費 3除外 )和私家服務

收費，最近一次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調整。  

醫管局進行的檢討  

7. 醫管局最近一次服務收費檢討在二零一五年展開。檢討的考慮因素包

括公營醫療服務收費的原則、服務成本的變幅及其他相關因素。醫管局根

據檢討結果所建議的收費調整，按私家服務收費、非符合資格人士服務收

費、符合資格人士服務收費類別，分別表列於附件 A、附件 B 和附件 C。

下文各段闡述醫管局提出有關建議的理據。  

                                                                 
3 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分娩套餐收費在二零零五年九月推出，收費定為 20,000 元。二零零七

年九月，預約個案的收費調整至 39,000 元，未經預約個案的收費則調整至 48,000 元。其後，

隨 着 非 符 合資 格 人 士 對醫 管 局 產 科服 務 的 需 求不 斷 增 加 ，當 局 推 出 多項 措 施 應 對， 包 括 參

照私家醫生／醫院收費水平，把未經預約的個案收費再由 48,000 元上調至 90,000 元，二零

一二年五月十二日生效。預約個案方面，由於已另有相應行政措施 (例如停止接受非符合資

格人士預約醫管局分娩服務 )，因此收費至今維持在二零零七年水平，即 39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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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局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日的會議向各委員簡介醫管局的建議。  

調整非符合資格人士和私家服務的收費  

9. 非符合資格人士和私家病人使用醫療服務，不應由公帑資助。基於這

原則，醫管局建議，根據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服務成本水平並參考市場價

格，調整私家服務收費，另根據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服務成本水平，調整

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公營服務的收費。醫管局建議的私家服務收費和非符

合資格人士服務收費，分別載於附件 A 和附件 B。  

調整符合資格人士的急症室服務收費  

10. 醫管局建議，根據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服務成本水平並以二零零二

年的補貼水平作為參考指標，調整符合資格人士使用急症室服務的收費，

由每次 100 元增加至 220 元。現時急症室服務嚴重超出負荷，調高收費旨

在鼓勵市民恰當使用服務，讓緊急個案 (即分流為第一、二及三類的個案 )
及早獲得處理。值得注意的是，自醫管局於二零零二年引入急症室服務收

費後，急症室求診人次由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的 250 萬減少至二零零四至

零五年度的 210 萬。而以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和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比較，

病情非最危急的急症病人 (第四、五類的個案 )下跌約 22%。近年，急症室的

求診人次回升至約 220 萬。急症室服務嚴重超出負荷與輪候時間日益加長

的問題，於冬季流感高峰期間尤為嚴重。如按建議增加收費，預料可鼓勵

急症室的半緊急及非緊急個案 (即分流為第四及五類的個案 )的求診者 (約佔

急症室總求診人次 65%)改為使用其他私營醫療服務，從而紓緩急症室的工

作量，讓急症室人員能照顧更有需要的病人。  

調整符合資格人士的其他服務 (急症室服務除外 )收費  

11. 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其他服務的收費，自二零零三年以來一直未有調

整，但與二零零三年比較，這些服務的成本已上升 33%至 70%。醫管局認

為，根據公營醫院服務收費檢討的原則，藉調整符合資格人士的其他服務

收費以維持病人 (尤其是有能力負擔者 )合理的成本分擔水平，會是其中一個

考慮重點。  
 
12. 與此同時，根據藉收費鼓勵恰當使用服務的原則，醫管局曾考慮暫緩

調整若干服務的收費或縮減其調整幅度，從而理順現行醫療收費中不合理

之處。因此，在社康護理服務方面，雖然服務成本有所增加，但醫管局建

議服務收費維持每次 80 元 (目前社康護理服務收費高於康復病床的每日住

院費；現時康復病床每日住院費為 68 元，建議上調至每日 110 元 )，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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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醫院的病人選擇早日出院。醫管局建議的符合資格人士服務收費載於

附件 C。   

與收費有關的其他事宜  

13. 除了建議調整服務收費外，醫管局亦建議檢視憲報所列的服務收費分

類。隨着科技進步，部分以往須住院進行的程序，特別是較先進的診斷以

至治療程序，現在都可在日間護理的設備下服務進行。日間護理服務不斷

演變，無論設備、流程或成本，都與傳統住院服務大有不同。憲報所載的

服務分類未能趕上醫療服務的發展。因此，醫管局建議研究增設一個服務

類別，訂明適宜在日間護理設備進行的較複雜程序，但新增服務類別應不

會影響符合資格人士的服務收費。建議新增服務類別的項目示例載於附件

D。  

食物及衞生局的意見  

14. 我們同意關於釐訂和檢討公營醫院服務收費的主要原則，尤其贊同有

需要鼓勵市民恰當使用公營醫療服務。  
 
15. 對於調整非符合資格人士和私家病人的服務收費，我們贊同醫管局的

意見，即這些服務不應由公帑資助。非符合資格人士服務收費應按收回成

本的原則釐訂，而私家服務收費則應繼續根據服務成本和市場價格調整。  
 
16. 至於符合資格人士使用急症室服務的收費調整，我們注意到，有人關

注建議的收費增幅或會令基層市民不願求醫。另有人建議，除非基層醫療

服務有所加強，否則不應大幅調高急症室服務收費。  
 
17. 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公布，政府會向醫管局額外撥款 20 億元作整體經

常開支，讓醫管局加強各項服務，包括增加普通科門診名額，以應付需求。

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普通科門診診所 (包括晚間診所及假期診所 )的診症

名額會進一步增加約 27 000 個。若資源許可，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的診

症名額在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及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會逐步增加逾 44 000
個。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服務需求和使用率，並計劃適量增加診症名額，

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施政報告亦公布，當局會繼續擴大普通科門診公私營

協作計劃的涵蓋地區，以期在未來兩年分階段把計劃擴展至全港 18 區。  
 
18. 我們也注意到，醫管局建議把符合資格人士的急症室服務收費大幅增

加至 220 元，令公眾憂慮市民使用急症室服務的經濟負擔因而加重，以致

有需要的市民可能無法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另一方面，醫管局進行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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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時所接觸的持份者大致上理解檢討和調整收費的理據和政策目

標，亦認同有需要鼓勵更恰當使用急症室服務以及此舉會帶來裨益。考慮

到所收到的意見，我們認為把急症室收費由 100 元增至 180 元，而非醫管

局所建議的 220 元，較為合適。在二零零二年首次引入急症室收費時，政

府補貼水平為 82%，按上述建議增加收費後，政府補貼水平會上升至 85%。

我們認為，當局既要鼓勵市民恰當使用公營醫療服務，又要回應公眾對使

用急症室服務令經濟負擔加重的憂慮，現建議把急症室收費定為 180 元，

應可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19. 至於符合資格人士的門診服務收費，我們認為普通科門診收費應由 45
元稍為增加至 50 元 (增幅 11%)，而非醫管局所建議的 61 元，以鼓勵病情

並非最危急的急症室病人轉往輪候門診服務。鑑於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增

多令專科門診服務的需求日增，我們認為專科門診首次診症費應由 100 元

增至 135 元 (增幅 35%)，而非醫管局所建議的 170 元；其後每次診症費由

60 元增至 80 元 (增幅 33%)，而非醫管局所建議的 100 元；配藥 (每種處方

藥物 )收費由 10 元增至 15 元 (增幅 50%)，而非醫管局所建議的 17 元，以減

輕病人的經濟負擔。  
 
20. 至於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其他服務的收費，我們認為每日住院費用、社

康服務收費和日間醫院收費的增幅應為 9%至 47%不等，醫管局建議的增幅

則是由 33%至 62%不等。此舉既減輕病人的財政負擔，亦符合醫管局的其

中一項目標，即鼓勵病人使用日間護理服務和社康護理服務，讓他們更容

易投入社區活動和重新融入社會，從而減低對醫院護理服務的需求。我們

亦認為應把急症病床住院費用由 100 元增至 120 元 (增幅 20%)，而非醫管

局所建議的 150 元。我們同意按醫管局的提議，把社康護理服務收費維持

在 80 元，以鼓勵康復醫院的病人選擇早日出院。我們認為老人科日間醫院

和精神科日間醫院的收費亦應一律由 55 元微調至 60 元 (增幅 9%)，而非醫

管局所建議的 73 元和 78 元。由於日間康復醫院的補貼水平維持不變 (即
96%)，我們亦同意按醫管局的提議，把日間康復醫院收費維持在 55 元。食

衞局建議的符合資格人士的各項醫療服務收費載於附件 E。  
 
21. 關於醫管局建議檢視憲報所列的服務收費分類，我們同意接納醫管局

的提議，以便在日間護理設備下提供血液透析和腫瘤科日間化療等服務。  

未來的檢討機制  

22. 按照現行的收費檢討機制，醫管局大會根據最新的服務成本資料和計

算醫院服務收費的既定準則，每兩年檢討一次醫管局的服務收費。此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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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政府掌握最新的成本資料及相關考慮因素，就公眾使用醫院服務須付的

費用制訂恰當的政策。  

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的費用減免  

23. 香港公營醫療服務獲政府大幅資助，收費為大眾所能負擔。為確保市

民不會因經濟困難而無法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我們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

制，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援助。綜援受助人可獲豁免繳付公營醫療服務的

費用。  
 
非綜援人士的費用減免  

24. 未能負擔公營醫療服務收費的非綜援人士 (例如低收入人士、長期病患

者，以及入息或資產微薄的年老病人 )，可向各公營醫院和診所的醫務社會

服務部，或社會福利署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申請醫療費用減免。醫務社會工作者 (醫務社工 )／社會工作者 (社工 )會按照

當時減免機制的經濟準則，審批減免的申請。即使病人未能符合經濟準則，

醫務社工／社工也可在適當情況下，就個別個案行使酌情權，為有特別困

難的病人提供醫療費用減免。醫務社工／社工在評估後批准的費用減免可

以是一次過有效，或是在指定期內有效，適用於各類住院服務、日間護理

服務和社康服務，例如急症室、專科門診診所、普通科門診診所和日間醫

院的服務。  
 
25. 在公眾參與活動期間，有意見認為應改善醫療費用減免機制，讓有需

要的病人 (特別是長者和需要經常到急症室求診的人士 )受惠。有病人組織進

一步建議，醫管局應藉此機會檢討費用減免機制，例如延長減免有效期。

為了更有效應付有需要長者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我們會讓 75 歲或以上而資

產不多於 144,000 元 (單身長者 )或 218,000 元 (長者夫婦 )的長者生活津貼受

惠人，免費使用公營醫療服務。同時，醫管局會積極考慮改善費用減免機

制，以期更方便長者和需要經常到急症室求診的人士，使服務得以不斷改

進。  

未來路向  

26. 經政府內部完成討論後，我們擬在二零一七年中實施新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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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7. 請各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七年四月



 

 

 

附件 A 

醫管局建議的私家服務收費  

收費原則：按每項服務計算，在成本價和市場價兩者中取其較高者  

 

主要服務  
現時收費  

(港元 ) 
建議收費  

(港元 ) 
增幅  

私家病房     

a. 住院服務 (急症醫院 ) 

− 頭等  

− 二等  

 

 5,640 

 3,760 

 

 6,650 

 4,430 

 

18% 

18% 

b. 住院服務 (其他醫院 ) 

− 頭等  

− 二等  

 

 5,610 

 3,740 

 

 6,120 

 4,080 

 

9% 

9% 

深切治療部     

a. 深切治療病房   14,600  15,350 5% 

b. 加護病房   9,500 維持不變  −  

 

  



 

附件 B 

醫管局建議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公營服務收費  

收費原則：按每日計算，需收回成本  

 

主要服務  
現時收費  

(港元 ) 
建議收費  

(港元 ) 
增幅  

每日住院費用     

a. 普通科病房  4,680 5,100 9% 

b. 深切治療病房  23,000 24,400 6% 

c. 加護病房  12,000 13,650 14% 

門診收費      

a. 專科門診  1,110 1,190 7% 

b. 普通科門診  385 445 16% 

c. 急症室  990 1,230 24% 

 

  



 

附件 C 

醫管局建議的符合資格人士公營服務收費  

收費原則︰按每日計算，獲大幅資助  

主要服務  現時收費  
(港元 ) 

建議收費  
(港元 ) 

每日住院費用    

a. 急症病床  
－入院費  
－住院費  

 
50 

100 

 
81 

150 

b. 療養／復康／護養／  
精神科病床  68 110 

門診收費  
  

a. 專科門診  
－首次診症  
－其後每次診症  
－配藥 (每種處方藥物 ) 

 
100 

60 
10 

 
170 
100 

17 

b. 普通科門診  45 61 

c. 急症室  100 220 

社康服務  

a. 社康護理服務  80 80 

b. 社康專職醫療服務  64 100 

日間醫院  

a. 老人科日間醫院  55 73 

b. 精神科日間醫院  55 78 

c. 日間康復醫院  55    收費不變  

  



 

附件 D 

日間醫療中心的建議新增服務類別  

項目示例  

 

(a) 日間化療  

(b) 血液透析  

(c) 白內障手術  

(d) 大腸鏡檢查 (附加或不附加瘜肉切除術 ) 

(e) 食道胃十二指腸內窺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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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食物及衞生局就符合資格人士的公營服務收費提出的修訂建議  

收費原則：按每日計算，獲大幅資助  
最近一次調整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四月  
 

主要服務  現行收費  
(港元 )  

調整收費  
(港元 )  增幅  

補貼水平  
(二零一六年  
的服務成本 )  

補貼水平  
(二零零三年

的服務成本 )  

門診收費  

a.  急症室  100 180[220] 80%[120%] 85%[82%] 82% 

b. 普通科門診  45 50[61] 11%[36%] 89%[86%] 86% 

c.  專科門診       

−  首次診症  100 135[170] 35%[70%] 89%[86%] 86% 

−  其後每次診症  60 80[100] 33%[67%] 93%[92%] 91% 
−  配藥 (每種處方

藥物 ) 10 15[17] 50%[70%] 沒有資料 4 沒有資料  

每日住院費用  

a.  急症病床  
−  入院費  
−  住院費用  

 
50 

100 

 
75[81] 

120[150] 

 
50%[62%] 
20% [50%] 

 
沒有資料 5 

97% 

 
沒有資料  

97% 
b. 療養／復康／

護養／精神科

病床  
68 100[110] 47%[62%] 96%[95%] 95% 

社區服務收費  

a.  社康護理服務  80 80 維持不變  85% 77% 

b.  社區專職醫療服

務  64 80[100] 25%[56%] 95%[94%] 沒有資料 6 

日間醫院收費  

a.  老人科日間醫

院  55 60[73] 9%[33%] 97%[95%] 96% 

                                                                 
4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起 ， 每 種 處 方 藥 物 收 費 1 0 元 ， 目 的 是 防 止 病 人 服 用 過 量 藥 物 和 減 少 浪 費 。

醫 管 局 建 議 把 配 藥 (每 種 處 方 藥 物 )收 費 由 1 0 元 增 加 至 1 7 元 ， 增 幅 是 根 據 服 務 成 本 增 長 率

計 算 出 來 的 ； 服 務 成 本 增 長 率 主 要 反 映 通 脹 率 和 每 年 的 員 工 薪 酬 調 整 。 因 此 ， 有 關 補 貼

水 平 的 資 料 不 詳 。  
 
5   鑑 於 住 院 首 天 的 服 務 成 本 相 對 較 高 ，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起 ， 入 院 病 人 首 天 須 繳 付 入 院 費 5 0 元 。

醫 管 局 建 議 把 入 院 費 由 5 0 元 增 加 至 8 1 元 ， 增 幅 是 根 據 服 務 成 本 增 長 率 計 算 出 來 的 ； 服 務

成 本 增 長 率 主 要 反 映 通 脹 率 和 每 年 的 員 工 薪 酬 調 整 。 因 此 ， 有 關 補 貼 水 平 的 資 料 不 詳 。  
 
6  有 關 二 零 零 三 年 社 區 專 職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的 資 料 不 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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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務  現行收費  
(港元 )  

調整收費  
(港元 )  增幅  

補貼水平  
(二零一六年  
的服務成本 )  

補貼水平  
(二零零三年

的服務成本 )  
b.  精神科日間醫

院  55 60[78] 9%[42%] 96%[94%] 94% 

c.  復康日間醫院  55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96% 96% 

 

註：括號內的數字為醫管局原本建議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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